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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市城市更新道
路贯通工程开工修建了 19条道
路，其中 11条道路为原有道路
延伸，不需要命名，有 8条新修
建道路需要命名。同时，随着城
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中心城区
道路发生较大变化，经全面排
查，有 25条无名道路需要命名，
1 条存在一路多名的道路需要
更名。为更好地服务城市管理，
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依据《地名
管理条例》《河北省地名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经深入调研、名
称征集、提出方案、专家论证，形
成了《沧州市中心城区部分道路
命名更名方案》，并报市政府审
批同意，现予以公告。

中心城区贯通道路

1.勤学路：锦熙府小区北
侧，西起狮城大道，东至枣乡大
道。

2.文澜街：狮城大道东侧，
北起御河路南侧规划路，南至黄
河西路。

3.风帆路：玉玺台小区南
侧，西起国风大道，东至求是大

道。
4.十中西街：沧州市第十中

学西侧，北起晴川路，南至九河
西路。

5.向阳路：沧县实验学校与
新华实验学校之间，西起园丁
路，东至海丰南大道。

6.瑞景路：东丽花园小区北
侧，西起交通南大道，东至铁路
西街。

7.花语路：花语城小区南
侧，西起花语城小区西侧，东至
长芦北大道。

8.兴盛路：花语城小区北
侧，东起长芦北大道，西至花语
城小区西侧。

中心城区无名道路

1.观海路：高新区明珠锂电
隔膜项目北侧，西起狮城大道，
东至武林大道。

2.立业街：高新区海康华项
目西侧，北起明珠锂电隔膜北侧
道路，南至渤海西路。

3.兴民街：高新嘉园小区与
华菲园小区中间，北起瀛海路，
南至荣盛名邸小区与华菲园小

区中间道路。
4.亲民路：荣盛名邸小区与

华菲园小区中间，西起狮城大
道，东至国风大道。

5.广文路：高新区实验学校
南侧，东起求是大道，西至高新
区实验学校。

6.卫民路：高新区公安分局
北侧，西起求是大道，东至高新
区公安分局。

7.杏林街：二医院骨科院区
东侧，北起渤海西路，南至向海
路。

8.安居路：保利花园西区与
龙岸清华西区中间，西起迎宾大
道，东至保利花园西区与龙岸清
华东区中间规划路。

9.万家街：保利花园西区与
龙岸清华东区中间，北起向海
路，南至永济西路。

10.金庄路：恒大城小区南
侧，西起永安大道，东至浮阳大
道。

11.炮团中街：炮团小区南
侧，南起永济西路，北至炮团小
区。

12.世纪家园中路：世纪家
园南北区中间，西起开元大道，
东至宏宇中街。

13.凌云街：亚龙湾东区、西
区中间，北起黄河西路，南至士
林府第小区。

14.富盛街：青海一品小区
东侧，北起黄河西路，南至岭贤
府。

15.祥福路：青海一品小区
南侧，西起国风大道，东至青海
一品。

16.春蕾街：沧州市第三幼
儿园东侧，北起青海一品小区南
侧规划路，南至天成岭秀小区北
侧规划路。

17.岭秀路：天成岭秀岭贤
府小区北侧，西起国风大道，东
至青海一品小区东侧规划路。

18.南陈屯西街：鲸川路北
侧，南起鲸川路，北至二砖厂宿
舍。

19.祁孟庄西街：祁孟庄村
西侧，北起黄河东路，南至祁孟
庄南侧道路。

20.祁孟庄东街：祁孟庄村
东侧，北起黄河东路，南至祁孟
庄南侧道路。

21.祁孟庄南路：祁孟庄村
南侧，东起铁路西街，西至交通
大道。

22.永昌路：解放路调直后

原有路段，西起解放路调直路
口，东至长芦大道。

23.金阳北路：交通大街西
侧，东起交通大道，西至金阳新
天地。

24.三里庄北路：交通大道
西侧，东起交通大道，西至旭冉
楼。

25.沧炼路：交通大道西侧，
东起交通大道，西至清池大道。

中心城区更名道路

将广场街（北起新华东路，
南至解放东路）更名为水月寺
街。

凡经市政府批准使用的道
路名称，均为道路标准名称，具
有法定性、规范性、严肃性，受法
律保护。一切经济社会活动中涉
及道路名称的事项均应统一规
范使用市政府批准的道路标准
名称。

上述命名更名的道路名称
从即日起正式使用。

特此公告
沧州市民政局

2022年12月15日

本报讯 （记 者 李 圣 哲
霍钢杰）记者昨天从市人社局
获悉，从明年 1 月 1 日起，我市
最低工资标准将和全省一起
进行调整。调整后，全省最低
工资标准共分为三个档次。其
中，我市市区的月最低工资标

准为 22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
准为 22元。

调整后，第一档月最低工资
标准为 2200 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为 22元。我市执行这一标
准的地区为：我市市区，渤海新
区、黄骅市，任丘市。

第二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0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 元。我市执行这一标准的地
区为：泊头市、河间市、沧县、青
县、东光县、肃宁县、吴桥县、海
兴县、盐山县、孟村回族自治县、
南皮县、献县。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
日制就业劳动者，应发工资不得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下列各
项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
部分：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
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高
空、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

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
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
等。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明年1月1日起，我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沧州市区，渤海新区、黄骅市，任丘市执行第一档；其他地方执行第二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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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兴业路与经七路交汇处（306/307
公交终点站往东两个红绿灯），车间面积：12000平方米，
车间高度：12米（配有5吨航吊），水电齐全，配备变压器。
可整租，可分租。联系人：张经理19718662060


